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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农民工工资

支付日常管理的通知
巴南府办发〔2018〕22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属国有公司，有

关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

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〔2016〕101

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政

府投资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日常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在巴南区行政区域内工程投资总额在 30 万元

以上、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，或建设工期超过 3 个月的政

府投资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。

本通知所称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是指：

1.全部使用财政预算内资金、专项建设基金、政府举借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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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措的资金等财政性资金的；

2.未全部使用财政性资金，财政性资金占项目总投资额的比

例超过 50%或投资占比不超过 50%，但建设单位为党政机关、

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企业的涉及社会公共

利益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项目；

3.其他政府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工程建设项目。

二、项目审批管理和资金保障

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资金保障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保障政府投资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》（巴南府办发

〔2018〕8 号）执行。

三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缴纳和使用

（一）缴纳和使用流程

我区政府投资项目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（以下简称：

工资保证金）制度。工资保证金的缴款单位、缴存时限、缴存账

户、金额核实、减免政策、扣划、补缴、退还等具体要求和经办

流程，按照《重庆市巴南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管理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巴南府办发〔2011〕257 号）执行。缴纳

和使用过程中，由区城乡建委履行的监管职责由办理工程项目施

工许可手续（施工许可证、开工审批、备案手续）或同意项目开

工的部门或镇街（以下简称：项目主管单位）履行。

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3 -

（二）统一预算工资保证金的范围及管理

政府全额投资的政府投资项目，建设单位应缴纳的工资保证

金按限定额度缴纳的方式由区财政局统一预算集中足额保障，各

建设单位不再另行缴纳。项目主管部门负责对建设单位是否符合

不再另行缴纳的资格进行审核，并在缴款依据中注明。

发生欠薪需扣划区财政局统一预算工资保证金的，需报经区

政府审批同意。扣划后由建设单位及时进行补缴归还，否则由区

财政局在该单位财政预算拔款中扣减归还。

四、用工及工资支付管理

在用工管理及工资支付制度实施过程中，用工主体责任、合

同约定、工资专用账户设立、工资卡办理、工资支付表编制与公

示、人工费（工资款）拨付、银行代发工资、信息报送、资金转

出、参建单位责任、监管措施及责任追究等具体要求，参照重庆

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等 3 部门《关于建筑领域实施农民工工资专用

账户管理及银行代发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渝建发〔2017〕13

号）执行，其监管职责由项目主管单位履行。特别是建设单位要

逐月核实应发农民工工资表，并以施工单位通过工资专户足额支

付工资作为支付剩余工程款前置条件。

五、其他有关事项

（一）行业规定的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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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政府投资项目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上级部门对工资保证金、

工资支付有行业规定且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

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1 号）精神的，项目主

管单位可按行业规定执行，并将行业规定及管理情况报区保障农

民工工资支付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（二）参照执行的对象

工程投资总额在 30 万元以下、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

或建设工期不足 3 个月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管

理，项目主管单位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（三）在区市级及以上项目的管理

在本区内实施的市级及以上政府投资项目，按照有关规定执

行。区级对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接、协调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工作的落地执行，项目所在地镇街按职责做好配合工作。

已实施的政府投资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日常管理事项与本

通知要求不一致的，可参考本通知要求规范管理。

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2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